
3

（二）投标函附录

项目名称

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第三

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

供应商名称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投报标段 （第 一 标段）

投标报价

（费率）

以实际单价的（大写） 百分之九十

以实际单价的（小写） 90%

采购内容

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所需药品(除磷

剂（聚铁）、碳源、阳离子絮凝剂、次氯酸钠消毒剂、

生石灰等)采购）的购置、验收、质保期服务、与项目

有关的运输和保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。

质保期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

投标有效期 60日历天（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）

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求，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
交货时间 接到甲方通知 24小时内送达。

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备 注 无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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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分项报价表

单位：（元/吨）

序

号
货物名称

规格

型号
制造商

品

牌

单

位

数

量

单价

（指优惠后的价格）

备

注

1
除磷剂

（聚铁）
/

信阳市利洁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/ 吨 1 540

2 碳源 /

信阳市利洁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/ 吨 1 1008

3
阳离子絮

凝剂
/

信阳市利洁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/ 吨 1 14400

4
次氯酸钠

消毒剂
/

河南千灯化

工有限公司
/ 吨 1 783

5 生石灰 /

信阳市利洁

环保科技有

限公司

/ 吨 1 1350

…

合 计（优惠率） 90 %

例：投标报价（优惠率）为 98%，优惠后的货物价格为：除磷剂（聚铁）588

元/吨。以此类推。

注：该表格仅供参考投标供应商，可根据需要自行扩展。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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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商务及技术偏差表

（一）商务偏差表

序号 项目内容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响应 偏差结论

1 采购内容

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

污水厂所需药品(除磷剂（聚

铁）、碳源、阳离子絮凝剂、

次氯酸钠消毒剂、生石灰等)

采购）的购置、验收、质保

期服务、与项目有关的运输

和保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。

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

污水厂所需药品(除磷剂（聚

铁）、碳源、阳离子絮凝剂、

次氯酸钠消毒剂、生石灰等)

采购）的购置、验收、质保期

服务、与项目有关的运输和保

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。

无偏差

2 交货时间 接到甲方通知24小时内送达接到甲方通知 24小时内送达 无偏差

3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无偏差

4 质保期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无偏差

5 投标有效期
60日历天（从投标截止之日

算起）

60日历天（从投标截止之日

算起）
无偏差

6 质量要求
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

求，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
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

求，满足采购人要求。
无偏差

…

注：“偏差结论”栏中描述为“正偏差或负偏差或无偏差”。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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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技术偏差表

序

号
产品名称

技术参数及要求 偏差

描述

偏差

结论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响应

1
除磷剂

（聚铁）

1.全铁质量分数 ≥11.0%

2.还原性物质（以亚铁离子计）

的质量分数≤0.2%

3.PH 值 1.5-3.0

4.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

≤0.30%

5.密度：1.25-1.55

6.盐基度：2.0-20

7.砷（As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05%

8.铅（Pb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1%

9.锌（Zn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5%

10.镍（Ni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5%

11.镉（Cd）的质量分≤0.0005%

12.汞（Hg）的质量分≤0.0001%

13.铬（Cr）的质量分≤0.0005%

1.全铁质量分数：13.9；

2.还原性物质（以亚铁离子计）

的质量分数：0.051；

3.PH 值：2.05；

4.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：0.11；

5.密度：1.54；

6.盐基度：9.6；

7.砷（As）的质量分数：

0.0000093；

8.铅（Pb）的质量分数：

0.00064；

9.锌（Zn）的质量分数<0.005；

10.镍（Ni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5；

11.镉（Cd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01；

12.汞（Hg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0003；

13.铬（Cr）的质量分数：

0.00019；

响应

招标

文件

要求

正偏

差

2 碳源

1.外观：无色或微黄色、黄色、

棕色 透明液体

2.化学需氧量（COD 含量）

≥40.0 万 mg/L

3.PH 值 6-9

4.不溶物的质量分数≤0.03%

5.游离碱的质量分数≤0.03%

6.氯化物的质量分数≤0.4%

7.硫化物的质量分数≤0.1%

8 总磷的质量分数≤0.5mg/L

9.氨氮的质量分数≤10mg/L

10.氨氮≤80mg/L,总磷

≤0.5mg/L

11.硅（Si）的质量分数≤0.5%

12.砷（As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05%

13.铅（Pb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1%

14.锌（Zn）的质量分数

1.外观：无色透明液体

2.化学需氧量（COD 含量）：45

万 mg/L ；

3.PH 值：7.26；

4.不溶物的质量分数：0.02；

5.游离碱的质量分数：/

6.氯化物的质量分数：0.025；

7.硫化物的质量分数：0.01；

8 总磷的质量分数：0.01；

9.氨氮的质量分数：8.5；

10.氨氮：73；,总磷：0.01；

11.硅（Si）的质量分数：/

12.砷（As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001；

13.铅（Pb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01；

14.锌（Zn）的质量分数：/

15.镍（Ni）的质量分数：/

响应

招标

文件

要求

正偏

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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≤0.0005%

15.镍（Ni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01%

16.镉（Cd）的质量分数

≤0.0005%

16.镉（Cd）的质量分数

<0.0001；

3
阳离子

絮凝剂

1.外观 白色颗粒

2.阳离子度≥60.0%

3.分子量≥1000 万

4.不溶物≤0.01%

5.溶解时间≤50min(分钟)

1.外观 白色颗粒

2.阳离子度： 61.3；

3.分子量：1210 万；

4.不溶物：0.05；

5.溶解时间：36min；

响应

招标

文件

要求

正偏

差

4
次氯酸钠

消毒剂

1.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

2.次氯含量≥10%

3.游离碱（以NaOH计）0.1-1.0%

4.重金属（以 Pb 计）≤0.005%

5.砷（As） ≤0.0001%

1.外观 微黄色液体

2.次氯含量：11.2；

3.游离碱（以 NaOH 计）：0.68；

4.重金属（以 Pb 计）：0.0003；

5.砷（As）：0.00003；

响应

招标

文件

要求

正偏

差

5 生石灰

1.外观 白色粉状

2.氧化钙含量≥85%

3.活性≥200

4.固含量 ≥99%

5.堆积密度 0.4-0.65

6.粒度分布（325 目过滤率）

≥90%

1.外观 白色粉状

2.氧化钙含量：96.53；

3.活性：225；

4.固含量：99.55；

5.堆积密度：0.58；

6.粒度分布（325 目过滤率）：

96.92；

响应

招标

文件

要求

正偏

差

6

…

注：

投标供应商应按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，根据投报产品进行相应响应，投

标供应商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，“偏差描述”栏中，若偏差，

详细注明所投产品参数与采购文件要求有何不同，若不偏差，须注明“响应招

标文件要求”；并在“偏差结论”栏中描述为“正偏差或负偏差或无偏差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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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供应商保证：

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，投标供应商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。

投标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，格式自拟，否则投标将被否决。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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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我单位（本人）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。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

违规行为，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

台，并视同为“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”按照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、

七十九条规定，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，列入不良行

为记录名单，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有违法所得的，并处没收

违法所得，情节严重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；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。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
注：1、投标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

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
2、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

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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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附件：供应商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

致：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（采购人）

我公司参加项目名称为：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

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 （第 一 标段）的招标项目，为本项目提供货物

和服务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经营范围包含本项目所需要采购货物。公司拥有正规的供货渠道、

完善的规章制度，已完成多起类似项目，拥有丰富的实施经验，具有履行合同

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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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营业执照及开户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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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2022 年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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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附件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

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承诺

致：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（采购人）

我公司参加项目名称为：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

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 （第 一 标段）的招标项目，为本项目提供货物

和服务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无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，

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的行为，公司符合本项目招标资格要求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电子签名或盖章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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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中公示的公司基础信息包含股东及出资

信息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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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附件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承

诺书

致：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（采购人）

我公司参加项目名称为：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、第二污水厂、

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 （第 一 标段）的招标项目，为本项目提供货物

和服务，郑重承诺：

我公司依法成立，诚信经营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

没有重大违法记录。

特此承诺！

投标供应商： 信阳市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（单位电子签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2024 年 1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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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附件：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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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“信用中国”查询网页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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